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全字第5號

聲  請  人  黃盈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東榮鑫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莊智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買賣價金等事件（115年度訴字第151

號），聲請人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111年3月26日與相對人簽訂

「【瀞巷2－蔚城】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房屋

買賣契約）及「【瀞巷2－蔚城】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

（下稱系爭土地買賣契約，與上開房屋買賣契約合稱為系爭

房地買賣契約），向相對人買受坐落臺南市○○區○○段00

0地號土地上之【瀞巷2－蔚城】預售屋及基地（下合稱系爭

預售屋），房地買賣總價為新臺幣（下同）955萬元。兩造

並約定相對人應於114年8月1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

使用執照所定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聲請人並於111

年3月6日至113年1月5日間陸續給付訂金、簽約款、開工

款、結構體完成款等合計191萬元。詎料聲請人於113年8至1

2月間多次致電相對人詢問交屋日期，均無法取得聯繫，無

奈之下遂自行於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管便民資訊網查詢，始

知被告遲至114年12月16日取得使用執照，然被告遲未交屋

亦未說明建築工程延宕之原因，聲請人遂向消保官提起消費

申訴，並於114年12月29日與相對人、義大產創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義大產創公司）、四方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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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消費爭議調解。豈料義大產創公司

向聲請人表示其已受讓相對人就系爭預售屋所得主張之債權

並訂有轉讓契約書，並稱其有權與聲請人解除系爭房地買賣

契約，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則表示相對人已積欠其高達億

元之債務。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1條第1項、系爭土地買

賣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若賣方有逾期3個月未完工事由，

買方得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賣方除應將買方已繳之房地

價款及遲延利息退還予買方外，並應同時賠償系爭房地買賣

契約總價款15%之違約金，但買方所繳價款未達系爭房地買

賣契約總價款15%時，則以已繳價款為限。相對人於114年12

月16日方取得使用執照，顯屬逾期3個月未完工，聲請人已

於115年1月15日以相對人為被告起訴請求返還買賣價金，並

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依上開約定，相對人應將聲請人已繳房地價款191萬元及遲

延利息退還予聲請人，並賠償系爭買賣房地買賣契約總價款

15%之違約金1,432,500元。又相對人將其對系爭預售屋所得

主張之債權逕行讓與義大產創公司，益徵其已瀕臨無資力，

並有於訴訟期間脫產之虞，縱聲請人日後取得勝訴判決，債

權亦難獲實現，將有無法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為此，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523條規定，並願供擔保以代釋

明之不足，請准就相對人之財產於191萬元之範圍內予以假

扣押等語。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視為

　　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

　　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

　　，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

　　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第2項、第526條第1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假扣押之原因，即債務人有日

　　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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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諸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

　　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

　　匿財產等均屬之。又債權人就該假扣押之原因，依法有釋明

之義務，亦即需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據，必待

釋明有所不足，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後，始得准為假扣押。

若債權人就假扣押之原因未予釋明，即不符假扣押之要件。

三、經查：

　(一)聲請人就其聲請假扣押所欲保全強制執行之請求，業據提

出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結構體完成款收據、臺南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上建物之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管便民

服資訊網查詢資料為證，又聲請人業向相對人提起返還買

賣價金等訴訟，並於起訴狀內主張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

21條第1項規定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經本院以115年度

訴字第151號民事事件受理等情，亦據聲請人提出起訴

書，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民事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可

認其就假扣押之請求已有相當之釋明。

　(二)關於假扣押之原因，聲請人雖以相對人已將其對系爭預售

屋得主張之債權讓與義大產創公司為由，主張相對人瀕臨

無資力，有脫產之虞，然自聲請人提出之臺南市政府函

文，僅能得知聲請人曾於114年12月29日與相對人、義大

產創公司、四方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中租迪和股份有

限公司於新營區民治市政中心進行消費爭議調解，然並無

法據以認定有聲請人所主張之上述債權讓與之情；聲請人

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以釋明相對人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

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

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等情，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

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存在，自難認聲請人就假扣押之

原因，已為釋明。

　(三)從而，聲請人就假扣押之原因既未予釋明，即不符假扣押

之要件，縱令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仍與

假扣押之要件不符，不應准許為假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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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張玉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廖庭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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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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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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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東榮鑫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智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買賣價金等事件（115年度訴字第151號），聲請人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111年3月26日與相對人簽訂「【瀞巷2－蔚城】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房屋買賣契約）及「【瀞巷2－蔚城】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土地買賣契約，與上開房屋買賣契約合稱為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向相對人買受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之【瀞巷2－蔚城】預售屋及基地（下合稱系爭預售屋），房地買賣總價為新臺幣（下同）955萬元。兩造並約定相對人應於114年8月1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聲請人並於111年3月6日至113年1月5日間陸續給付訂金、簽約款、開工款、結構體完成款等合計191萬元。詎料聲請人於113年8至12月間多次致電相對人詢問交屋日期，均無法取得聯繫，無奈之下遂自行於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管便民資訊網查詢，始知被告遲至114年12月16日取得使用執照，然被告遲未交屋 亦未說明建築工程延宕之原因，聲請人遂向消保官提起消費申訴，並於114年12月29日與相對人、義大產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義大產創公司）、四方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消費爭議調解。豈料義大產創公司向聲請人表示其已受讓相對人就系爭預售屋所得主張之債權並訂有轉讓契約書，並稱其有權與聲請人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則表示相對人已積欠其高達億元之債務。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1條第1項、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若賣方有逾期3個月未完工事由，買方得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賣方除應將買方已繳之房地價款及遲延利息退還予買方外，並應同時賠償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總價款15%之違約金，但買方所繳價款未達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總價款15%時，則以已繳價款為限。相對人於114年12月16日方取得使用執照，顯屬逾期3個月未完工，聲請人已於115年1月15日以相對人為被告起訴請求返還買賣價金，並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依上開約定，相對人應將聲請人已繳房地價款191萬元及遲延利息退還予聲請人，並賠償系爭買賣房地買賣契約總價款15%之違約金1,432,500元。又相對人將其對系爭預售屋所得主張之債權逕行讓與義大產創公司，益徵其已瀕臨無資力，並有於訴訟期間脫產之虞，縱聲請人日後取得勝訴判決，債權亦難獲實現，將有無法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523條規定，並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請准就相對人之財產於191萬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押等語。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視為
　　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
　　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
　　，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
　　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第2項、第526條第1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假扣押之原因，即債務人有日
　　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
　　形。諸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
　　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
　　匿財產等均屬之。又債權人就該假扣押之原因，依法有釋明之義務，亦即需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據，必待釋明有所不足，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後，始得准為假扣押。若債權人就假扣押之原因未予釋明，即不符假扣押之要件。
三、經查：
　(一)聲請人就其聲請假扣押所欲保全強制執行之請求，業據提出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結構體完成款收據、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建物之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管便民服資訊網查詢資料為證，又聲請人業向相對人提起返還買賣價金等訴訟，並於起訴狀內主張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1條第1項規定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經本院以115年度訴字第151號民事事件受理等情，亦據聲請人提出起訴書，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民事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可認其就假扣押之請求已有相當之釋明。
　(二)關於假扣押之原因，聲請人雖以相對人已將其對系爭預售屋得主張之債權讓與義大產創公司為由，主張相對人瀕臨無資力，有脫產之虞，然自聲請人提出之臺南市政府函文，僅能得知聲請人曾於114年12月29日與相對人、義大產創公司、四方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於新營區民治市政中心進行消費爭議調解，然並無法據以認定有聲請人所主張之上述債權讓與之情；聲請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以釋明相對人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等情，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存在，自難認聲請人就假扣押之原因，已為釋明。
　(三)從而，聲請人就假扣押之原因既未予釋明，即不符假扣押之要件，縱令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仍與假扣押之要件不符，不應准許為假扣押。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張玉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廖庭瑜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全字第5號

聲  請  人  黃盈閔





相  對  人  東榮鑫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智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買賣價金等事件（115年度訴字第151號）

，聲請人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111年3月26日與相對人簽訂「

    【瀞巷2－蔚城】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房屋買賣

    契約）及「【瀞巷2－蔚城】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

    爭土地買賣契約，與上開房屋買賣契約合稱為系爭房地買賣

    契約），向相對人買受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

    之【瀞巷2－蔚城】預售屋及基地（下合稱系爭預售屋），房

    地買賣總價為新臺幣（下同）955萬元。兩造並約定相對人

    應於114年8月1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

    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聲請人並於111年3月6日至113

    年1月5日間陸續給付訂金、簽約款、開工款、結構體完成款

    等合計191萬元。詎料聲請人於113年8至12月間多次致電相

    對人詢問交屋日期，均無法取得聯繫，無奈之下遂自行於臺

    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管便民資訊網查詢，始知被告遲至114年1

    2月16日取得使用執照，然被告遲未交屋 亦未說明建築工程

    延宕之原因，聲請人遂向消保官提起消費申訴，並於114年1

    2月29日與相對人、義大產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義大產創

    公司）、四方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

    司進行消費爭議調解。豈料義大產創公司向聲請人表示其已

    受讓相對人就系爭預售屋所得主張之債權並訂有轉讓契約書

    ，並稱其有權與聲請人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中租迪和股

    份有限公司則表示相對人已積欠其高達億元之債務。依系爭

    房屋買賣契約第21條第1項、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

    約定，若賣方有逾期3個月未完工事由，買方得解除系爭房

    地買賣契約，賣方除應將買方已繳之房地價款及遲延利息退

    還予買方外，並應同時賠償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總價款15%之

    違約金，但買方所繳價款未達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總價款15%

    時，則以已繳價款為限。相對人於114年12月16日方取得使

    用執照，顯屬逾期3個月未完工，聲請人已於115年1月15日

    以相對人為被告起訴請求返還買賣價金，並以起訴狀繕本之

    送達為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依上開約定，相

    對人應將聲請人已繳房地價款191萬元及遲延利息退還予聲

    請人，並賠償系爭買賣房地買賣契約總價款15%之違約金1,4

    32,500元。又相對人將其對系爭預售屋所得主張之債權逕行

    讓與義大產創公司，益徵其已瀕臨無資力，並有於訴訟期間

    脫產之虞，縱聲請人日後取得勝訴判決，債權亦難獲實現，

    將有無法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

    第522條、第523條規定，並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請准

    就相對人之財產於191萬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押等語。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視為

　　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

　　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

　　，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

　　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第2項、第526條第1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假扣押之原因，即債務人有日

　　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

　　形。諸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

　　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

　　匿財產等均屬之。又債權人就該假扣押之原因，依法有釋明

    之義務，亦即需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據，必待

    釋明有所不足，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後，始得准為假扣押。

    若債權人就假扣押之原因未予釋明，即不符假扣押之要件。

三、經查：

　(一)聲請人就其聲請假扣押所欲保全強制執行之請求，業據提

      出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結構體完成款收據、臺南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上建物之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管便民服資

      訊網查詢資料為證，又聲請人業向相對人提起返還買賣價

      金等訴訟，並於起訴狀內主張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1條

      第1項規定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經本院以115年度訴字

      第151號民事事件受理等情，亦據聲請人提出起訴書，並

      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民事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可認其就

      假扣押之請求已有相當之釋明。

　(二)關於假扣押之原因，聲請人雖以相對人已將其對系爭預售

      屋得主張之債權讓與義大產創公司為由，主張相對人瀕臨

      無資力，有脫產之虞，然自聲請人提出之臺南市政府函文

      ，僅能得知聲請人曾於114年12月29日與相對人、義大產

      創公司、四方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中租迪和股份有限

      公司於新營區民治市政中心進行消費爭議調解，然並無法

      據以認定有聲請人所主張之上述債權讓與之情；聲請人復

      未提出其他證據以釋明相對人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擔，

      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

      往遠地、逃匿無蹤等情，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

      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存在，自難認聲請人就假扣押之原因

      ，已為釋明。

　(三)從而，聲請人就假扣押之原因既未予釋明，即不符假扣押

      之要件，縱令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仍與

      假扣押之要件不符，不應准許為假扣押。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張玉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廖庭瑜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全字第5號

聲  請  人  黃盈閔





相  對  人  東榮鑫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智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買賣價金等事件（115年度訴字第151號），聲請人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111年3月26日與相對人簽訂「【瀞巷2－蔚城】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房屋買賣契約）及「【瀞巷2－蔚城】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土地買賣契約，與上開房屋買賣契約合稱為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向相對人買受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之【瀞巷2－蔚城】預售屋及基地（下合稱系爭預售屋），房地買賣總價為新臺幣（下同）955萬元。兩造並約定相對人應於114年8月1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聲請人並於111年3月6日至113年1月5日間陸續給付訂金、簽約款、開工款、結構體完成款等合計191萬元。詎料聲請人於113年8至12月間多次致電相對人詢問交屋日期，均無法取得聯繫，無奈之下遂自行於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管便民資訊網查詢，始知被告遲至114年12月16日取得使用執照，然被告遲未交屋 亦未說明建築工程延宕之原因，聲請人遂向消保官提起消費申訴，並於114年12月29日與相對人、義大產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義大產創公司）、四方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消費爭議調解。豈料義大產創公司向聲請人表示其已受讓相對人就系爭預售屋所得主張之債權並訂有轉讓契約書，並稱其有權與聲請人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則表示相對人已積欠其高達億元之債務。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1條第1項、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若賣方有逾期3個月未完工事由，買方得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賣方除應將買方已繳之房地價款及遲延利息退還予買方外，並應同時賠償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總價款15%之違約金，但買方所繳價款未達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總價款15%時，則以已繳價款為限。相對人於114年12月16日方取得使用執照，顯屬逾期3個月未完工，聲請人已於115年1月15日以相對人為被告起訴請求返還買賣價金，並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依上開約定，相對人應將聲請人已繳房地價款191萬元及遲延利息退還予聲請人，並賠償系爭買賣房地買賣契約總價款15%之違約金1,432,500元。又相對人將其對系爭預售屋所得主張之債權逕行讓與義大產創公司，益徵其已瀕臨無資力，並有於訴訟期間脫產之虞，縱聲請人日後取得勝訴判決，債權亦難獲實現，將有無法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523條規定，並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請准就相對人之財產於191萬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押等語。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視為

　　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

　　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

　　，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

　　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第2項、第526條第1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假扣押之原因，即債務人有日

　　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

　　形。諸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

　　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

　　匿財產等均屬之。又債權人就該假扣押之原因，依法有釋明之義務，亦即需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據，必待釋明有所不足，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後，始得准為假扣押。若債權人就假扣押之原因未予釋明，即不符假扣押之要件。

三、經查：

　(一)聲請人就其聲請假扣押所欲保全強制執行之請求，業據提出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結構體完成款收據、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建物之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管便民服資訊網查詢資料為證，又聲請人業向相對人提起返還買賣價金等訴訟，並於起訴狀內主張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1條第1項規定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經本院以115年度訴字第151號民事事件受理等情，亦據聲請人提出起訴書，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民事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可認其就假扣押之請求已有相當之釋明。

　(二)關於假扣押之原因，聲請人雖以相對人已將其對系爭預售屋得主張之債權讓與義大產創公司為由，主張相對人瀕臨無資力，有脫產之虞，然自聲請人提出之臺南市政府函文，僅能得知聲請人曾於114年12月29日與相對人、義大產創公司、四方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於新營區民治市政中心進行消費爭議調解，然並無法據以認定有聲請人所主張之上述債權讓與之情；聲請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以釋明相對人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等情，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存在，自難認聲請人就假扣押之原因，已為釋明。

　(三)從而，聲請人就假扣押之原因既未予釋明，即不符假扣押之要件，縱令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仍與假扣押之要件不符，不應准許為假扣押。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張玉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廖庭瑜

　　　　　　　　　　　　　　　　



